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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職工在職進修辦法 

86 年 5 月 7 日 第 15 次行政會議通過 

90 年 7 月 11 日第 2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6 月 7 日第 1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6 年 4 月 18 日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10 月 27 日第 1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12 月 7 日第 1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11 月 13 日第 1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6 月 12 日第 113-0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4 年 12 月 3 日第 114-0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東海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本校職工終身學習之理念並增進職
工工作知能以提昇行政素質行政效率，特訂定東海大學職工在職進修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之職工，係指本校編制內專任之職員、工友、助教暨專職
約聘僱人員。 

          計畫下聘用之專職約僱人員、研究助理不適用本辦法。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之在職進修包括下列二款： 

一、非學位進修 

(一) 本校舉辦之各種訓練、講習課程。 

(二) 國內外各種短期（一個月內）業務訓練班、講習班、工作坊
及研討會。 

(三) 校內外機構開授之學分班。 

(四) 隨班附讀校內各系所、中心、室開授之課程。 

(五) 出國考察觀摩。 

二、學位進修 

(一) 帶職帶薪：照支全薪，利用部份辦公時間，前往國內大學校
院修讀學位。 

(二) 留職停薪：停止支薪，不須上班，學校每月補助生活費新臺
幣伍仟元，前往國內外大學修讀學位。 

前項第一款第五目出國考察觀摩之規定，於助教暨專職約聘僱人員不適
用之。 

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留職停薪之規定，於專職約聘僱人員不適用之。 

未依本辦法報准學位進修者，其敘薪或職等不採計其任用後之學歷。 

第 四 條  職工在職進修，不得影響工作亦不得另行聘用臨時人員替代。但獲准

出國考察觀摩暨選擇留職停薪進修者，其經辦之業務，經單位主管評
估，確切無法由單位同仁代理時，得陳請校長核定後聘用約聘僱人員
暫代。 

第 五 條  申請國內外各種短期（一個月內）業務訓練班、講習班、工作坊及研
討會暨校內外機構開授之學分班在職進修者，應於事前提出相關證明
文件，經單位主管及一級單位主管同意，報請校長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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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隨班附讀校內各系所、中心、室開授之課程者，應依照本校「教職
員工隨班附讀校內課程辦法」之規定辦理。 

在職期間進修學位者，其進修期間無論是否請公假，皆須依本辦法辦理
申請。 

申請學位進修，須在本校連續服務滿二年且表現優良者，並應於六個月
前事先陳報單位主管，俟取得入學許可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所屬單
位主管提出申請，循行政程序報請校長核定，但到校前已進修且利用非
上班時間者，不受此二年期間之限制。 

第 六 條  在本校連續實際服務五年以上，且最近三年考核成績有二次以上列為
優級，對學校有顯著貢獻之職工，得由單位主管推薦並經校長核定，
資助全部或部份費用並予至多一年之留職留薪出國考察觀摩。 

第 七 條  職工在職進修課程應優先選修與本身業務相關者，並須遵守下列規定： 

一、 利用上班時間進修校內外學分班者，其表定上課及考試時間得以

公假登記，每週最多以 5 小時為限；非表定上課及考試時段暨超
過 5 小時部份應依規定辦理請假。 

二、 利用上班時間隨班附讀校內各系所、中心、室開授之課程者，以
一門（學分數暨實習時數不得逾 5 小時）為限。上課及考試時間
得以公假登記。 

三、 帶職帶薪前往國內大學校院修讀學位者，其表定上課及考試時間
得以公假登記，每週最多以 7.5 小時為限；非表定上課及考試時
段暨超過 7.5 小時部份應依規定辦理請假。 

上述三種進修，同一時段僅得擇一為之。 

第 八 條  在職進修過程中，如經單位主管考核確定嚴重影響業務進行，報請校
長核定後，得中止職工進修。 

在職進修之職工，不得以進修上課之理由申報膳雜費及加班費。但因業

務需要，由單位主管主動薦送、指派，並經校長同意參加國內外短期業
務訓練班、講習班、工作坊或研討會者不在此限。 

第 九 條  本校基於業務需要遴派職工參加國內、外短期研訓、講習班、工作坊

或研討會，由單位主管主動薦送、指派並經校長核定者，給予公假並
酌予補助費用，每人每學年累積補助金額以不超過新台幣六千元為限。 

單位主管於審查在職進修之申請時，應考慮其進修內容須與其本職相

關，並以其進修有助於校務之發展或業務所需為原則。 

第 十 條  獲准學位進修之職工，應於進修前覓妥保證人會同填具進修合約保證
書。保證書簽訂後，如擬改變進修方式，應即循行政程序重新提出申
請並換約。 

獲准出國考察觀摩之職工，亦應於出國前與學校簽妥合約保證書。 

第十一條  學位進修期限如下，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延長。 

帶職帶薪修讀碩士學位，最長以三年為限；帶職帶薪修讀博士學位，最
長以六年為限。留職停薪修讀碩士學位，最長以二年為限；留職停薪修
讀博士學位，最長以三年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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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職工進修期限屆滿，應即返校服務。帶職帶薪者之服務期限為其進修
期間的一半；留職停薪者之服務期限與其進修期間相同；留職留薪出
國考察觀摩者之服務期限為其出國期間的二倍。 

職工如未依約返校服務，視為自動離職，除不得請領辭職年積金外，應

由其本人或保證人償還進修期間由學校給予公假時數總和之薪資或本
校資助之生活費或留職留薪期間由本校資助之全部費用。 

第十三條  出國考察觀摩之職工，應於返校服務後一個月內向學校提出考察觀摩

報告。 

受資助出國考察觀摩者並應於返校一個月內，檢附各項單據正本辦理結
報手續。 

第十四條  修讀學位之職工，應於每學期結束後二個月內向服務單位主管提出進
修報告單。 

如有藉進修之名，實際未從事進修者，應送職工評審委員會議處，並取

消今後之申請資格。 

前項情形獲准帶職帶薪者，應償還學校給予公假時數總和之薪資；獲准
留職停薪者，應追回每月生活補助費。 

第十五條  職工參與本辦法各款在職進修，均應將相關資料登錄於個人終身學習
護照中。在職進修過程中，若無故不參加或無故中途退出者，應予列
入成績考核。 

第十六條  本校每學年應編列預算支應職工在職進修經費。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